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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試題評析 

本年度題目其分布為：人事機構、考試、訓練及服務各一題，深度平平，且為經常看到的考古

題，四題中均與「行政學」有相當的關聯性，尤其是考試的方法及旋轉門二題，均是行政學的常

見題（選擇題更出現N次了），因此今年的四個題目出得有點讓人驚訝又失望，實例題一題都沒

有，考生雖然都會寫，但對用功考生來說，算是遺憾，因無法測出真正有實力的學生，有些可惜

了。 

考點命中 

1.第一題：《高點‧高上現行考銓制度講義第一回》，蘇老師編撰，頁28-35、頁44-46。 

2.第二題：《高點‧高上現行考銓制度講義第二回》，蘇老師編撰，頁8-10、頁22-23。 

3.第三題：《高點‧高上現行考銓制度講義第五回》，蘇老師編撰，頁13-15。 

4.第四題：《高點‧高上現行考銓制度講義第四回》，蘇老師編撰，頁9； 

《高點‧高上現行考銓制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蘇老師編撰，頁110-111。 

 

一、 試說明我國現行人事主管機關與各級人事管理機構之組織運作體系。（25分） 

答： 
(一)中央人事主管機關 

1.考試院 

依據憲法第83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理考試、任用、銓敘、考績、級俸、陞遷、保

障、褒獎、撫卹、退休、養老等事項。」因之，考試院為我國最高考試機關。由於考試院不僅掌理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職業資格之考試與公務人員之考選，其職掌尚及於公務人員之任用、銓敘、考績、級

俸、陞遷、保障、褒獎、撫卹、退休、養老等事項，故其亦為我國最高人事行政機關。 

民國86年7月21日總統命令公布「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第1項之規定：「考試

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理左列事項，不適用憲法第83條之規定：一、考試。二、公務人員之銓敘、

保障、撫卹、退休。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從增修條文觀之，考

試院仍為我國最高考試機關，亦為最高人事行政機關。考試院之組織除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並設

考試院會議作為決策單位，並設考選部及銓敘部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等執行機關。 

2.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1)成立依據 

原依動員勘亂時期臨時條款第五項規定，總統於民國56年7月27日公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組織規

程」，同年九月十六日成立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動員勘亂時期已於民國80年5月1日終止，乃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第2項：「行政院得設人

事行政局。」同條第3項：「前二項機關之組織均以法律定之，在未完成立法程序前，其原有組織法

規得繼續適用至中華民國82年12月31日止」，「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組織條例」業奉總統於82年12月

30日公布實施，惟83年8月憲法第三次增修，已刪除上開法源。 

後由於政府施行「組織再造運動」，將行政院組織架構改為十四部八委員會，三獨立機關，一院一

行，二總處，即將原「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改為「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並於中華民國100年11月

1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000252471號令制定公布「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組織法」，全文共計六條，

施行日期，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後行政院於中華民國101年2月2日以行政院院授研綜字第

1012260096號令發布定自101年2月6日正式施行。 

又依據「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組織法」第一條之規定：「行政院為辦理人事行政之政策規劃、執行

及發展業務，特設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以下簡稱總處）。總處有關考銓業務，並受考試院之監

督。」 

由此可知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以辦理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人事行政事宜，至於有關考銓業務仍受考

試院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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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人事機構 

1.主管機關：銓敘部。 

依據「人事管理條例」第1條規定：「中央及地方機關之人事管理，除法律另有規定外，由考試院銓

敘部依本條例行之。」由此可見，全國各機關之人事管理，係由銓敘部掌理。 

2.人事管理機構之設置 

(1)一般行政機關之人事管理機構。（「人事管理條例」第2、3條） 

(2)中等以上公立學校之人事管理機構。（「人事管理條例」第9條） 

(3)公營事業機構之人事管理機構。（「人事管理條例」第9條） 

依「人事管理條例」第2條及第3條規定，總統府、五院、各部、會、處、局、署、各省（市）

政府，設人事處或人事室。總統府所屬各機關；各部、會、處、局、署所屬各機關；各省

（市）政府廳、處、局；各縣（市）政府；各鄉（鎮、市、區）公所等，設人事室或人事管理

員。 

依據「人事管理條例」第九條規定：「國立省立中等以上學校及國營、省營事業機關之人事管

理，準用本條例之規定。」因之，中等以上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亦屬之。 

3.人事管理人員之類別：人事管理人員可分為下列二類 

(1)主管人員 

包括人事處置處長，職位列第十至第十二職等，人事室置主任，其職位之列等分為第六至第九或第十

或第十一職等，人事管理員，職位列第五至第七職等。（「人事管理條例」第5條） 

(2)佐理人員 

包括人事處之科長、科員，人事室之股長、助理員等。 

4.人事管理人員之任免 

人事主管人員之任免，由銓敘部依法辦理；佐理人員之任免，由各該主管人員擬請銓敘部依法辦理。

（「人事管理條例」第8條） 

其運作關係可以下圖表示之： 

     

     考選部 

      銓敘部      行政院以外各中央機關人事管理機構 

     保訓會 

      

       

           中央人事管理機構 

      人事行政總處    

           地方人事管理機構 

   （虛線代表考銓業務之監督） 

 

二、現行公務人員考試法所規定的考試方法有那幾種？並比較其優缺點。（25分） 

答： 
(一)考試之方法 

1.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8條之規定 

「公務人員考試，得採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審查著作或發明、審查知能有關學歷經歷證明等

方式行之。除採筆試者外，其他應採二種以上方式。筆試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概用本國文字。」 

2.依「典試法施行細則」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各種考試方式定義如下： 

(1)筆試：以文字表達、符號劃記或電腦作答等方式，評量應考人之知能及有關事項。 

(2)口試：以語言問答或討論方式，評量應考人之知能及有關事項。 

(3)測驗：以心理測驗或體能測驗，評量應考人心理或體能狀況。 

(4)實地考試：以現場實際操作方式，評量應考人之專業知識、實務經驗、專業技能。 

(5)審查著作或發明：就應考人檢送其本人之著作或發明之說明書及必要之圖式等加以審查。 

考試院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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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審查知能有關學歷經歷證明：就應考人所考類科需具備之知能有關之學歷證件及成績單、服務經歷

證明等加以審查。」 

3.優缺點 

(1)筆試：包括「論文式筆試」及「測驗式筆試」 

論文式筆試：以長篇文章申論對某一問題的看法並表達其所具有的知識。故其又稱「舊式筆試法」

或「主觀的筆試法」。 

【優點】 

A.可在答案論述中，得知應考人思想是否有條理。 

B.試題編製較容易。 

C.文字表達能力的測驗。 

D.易考察應試者的推理力、創造力、及材料整理力。 

【缺點】 

A.缺乏客觀性，評分無統一標準。 

B.命題範圍欠廣博，失去抽樣的代表性。 

C.評分時易受不相干因素之影響。 

測驗式筆試：又稱「新式的筆試」，乃考察應考人之記憶力為主。 

【優點】 

A.評分公正客觀。 

B.免除模稜及巧取答案。 

C.抽樣較廣，有充分代表性。 

D.排除不相干因素影響評分。 

E.試卷易於評分。 

F.記分單位標準化。 

G.富有興趣及適應性。 

【缺點】 

A.只能測量應試者之記憶力，不能測量其推理力與創造力。 

B.試題的編製頗為費力。 

C.答案不無猜度的機會且易有作弊之行為。 

(2)口試：口試對於一個人各方面能力之考察，具有特殊之功效。此法被廣泛運用於政府、企業、學校等

各種考試。其缺點： 

考試的正確性、可靠性不確定； 

口試經過與結果無明白記錄以為查考或核對的依據； 

主試者與應試者可能串通作弊。 

由於以上三大缺點，至使目前已較少為人所採用。 

(3)心理測驗及智力測驗：近年來西方各國常以心理測驗之方法，考察一個人的智力性及其具有之特殊能

力。因此此等測驗無論在何種考試中，均能測驗其是否適合該項工作，並考察其是否具有擔任該項職

務之能力。 

(4)著作及發明審查 

有許多高級職務，非由博學多能之人無法擔任，且其年紀均逾三十歲以上，故無法用普通考試方法

試之，導致於以此方法來審定其資格。 

一般公職候選人，欲參加競選以擔任公職，因不便於參加正式考試，則以檢覈方式銓定其資格。 

(5)實地測驗考試（演作法）：所謂「實地測驗」，乃對於應考人之能力或技巧作實際之考察，例如：打

字員、速記員之考試即是。 

 

三、現行公務人員訓練之類別有那些？分別由何主管機關負責辦理？（25分） 

答： 
(一)主要訓練之種類 

1.初任人員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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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4條規定： 

(1)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初任公務人員、升任官等人員、初任各官等主管人員，應依本法或其他相關

法令規定，接受必要之職前或在職訓練。各機關學校進用初任公務人員訓練，應由各主管機關於進

用前或到職後四個月內實施之。 

(2)前項訓練以充實初任公務人員應具備之基本觀念、品德操守、服務態度、行政程序及技術暨有關工作

所需知能為重點。 

2.行政中立訓練 

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5條之規定： 

為確保公務人員嚴守行政中立，貫徹依法行政、執法公正、不介入黨派紛爭，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辦理行政中立訓練及有關訓練，或於各機關學校辦理各項訓練時，列入公務人員行政中立相關課

程；其訓練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3.專業訓練及一般管理訓練 

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6條之規定： 

(1)公務人員專業訓練及一般管理訓練得按官職等、業務需要或工作性質分階段實施。 

(2)各機關學校業務變動或組織調整時，為使現職人員取得新任工作之專長，得由各主管機關辦理專業

訓練。 

(二)主要辦理機關 

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2條之規定： 

(1)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制之研擬，事關全國一致之性質者，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理之。 

(2)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訓練、升任官等訓練及行政中立訓練，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理或委託

相關機關（構）、學校辦理之。 

(3)公務人員專業訓練、一般管理訓練、進用初任公務人員訓練及前項所定以外之公務人員訓練及進修事

項，由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各主管機關）辦理或授權所屬機關辦

理之。 

(4)各主管機關為執行本法規定事項，有另定辦法之必要者，由各該機關以命令定之。 

(5)為加強公務人員訓練進修計畫之規劃、協調與執行成效，應由行政院人事行政局與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會同有關機關成立協調會報，建立訓練資訊通報、資源共享系統；其辦法由協調會報各相關機關

協商定之。（「訓練進修法」第3條） 

 

四、「旋轉門」條款的學理意義與法律規定各為何？（25分） 

答： 
(一)公務員離職後之民間就職行為之規範 

1.依據「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如下 

(1)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條規定： 

公務員於其離職後三年內，不得擔任與其離職前五年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利事業董事、監察人、經

理、執行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2)復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2之1條規定： 

離職公務員違反本法第14條之1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金。（第1

項） 

犯前項之罪者，所得之利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2項） 

(二)學理及評論 

1.有關公務員離職後之任職方面，我國特設有「旋轉門條款」，雖然憲法第15條明定保障人民之工作權，

服務法似乎有違憲之虞，但站在國家制定人事法制，澄清吏治，致不侵害人民權益之觀點而言，確仍有

其存在之必要。 

2.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37號解釋令，對其合憲性曾有如下之解釋： 

「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規定，其旨在維護公務員公正廉明之重要公益，而對離職公務員選擇職業自由

予以限制，其目的洵屬正當；其所採取之限制手段與目的達成間具實質關聯性，乃為保護重要公益所必

要，並未牴觸憲法第23條之規定，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由此可見，此條之限制，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2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5

大法官認為其尚非憲法所不許，立意至為明確。 

3.此條款當初之立意雖然良善且明確，但仍有些不足之處，所謂「為政在人」「徒法不足以自行」，法是

人在執行，因此常會造成故意曲解法律之原意及鑽法律漏洞之情事出現，因為此條款乃採取「職務

論」，結果造成只要不出任法條中所列舉之五種職務，即可逃避法律之規範，使本條無法落實其真義，

甚為可惜。因此之故，將來應趕快從事修法工作，建議將「職務論」改成「行為論」，即只要有違反

「旋轉門條款」之行為可能者，皆應禁止，而不論其職務，如此方可杜絕弊端，真正落實此條款之真意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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